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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八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65 

 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

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

报告员：阿德里亚娜·姆利罗·鲁因女士(哥斯达黎加) 

更正 

第 15 段 

 将现有案文改为： 

15. 在 11 月 26 日第 51 次会议上，委员会面前有以下国家提交的订正决议

草案(A/C.3/68/L.27/Rev.1)：亚美尼亚、巴西、布基纳法索、布隆迪、科

摩罗、刚果、科特迪瓦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埃及、赤道几内亚、厄立特里亚、

埃塞俄比亚、加纳、危地马拉、冰岛、以色列、日本、哈萨克斯坦、肯尼亚、

吉尔吉斯斯坦、黎巴嫩、利比里亚、马拉维、* 马耳他、墨西哥、摩纳哥、

蒙古、荷兰、尼日尔、尼日利亚、巴拿马、秘鲁、塞内加尔、塞拉利昂、土

耳其和乌拉圭。 

 

 

 
 

 
*
 代表联合国会员国中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。 

http://undocs.org/ch/A/C.3/68/L.27/Rev.1

